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113版

外聘師資(外部)申請表

(請以正楷書寫或打字，以利判讀)                                       填表日期： 年月日
	姓名
	(中文)
	出生
日期
	年月日
	請貼2吋
脫帽照片

	身份證
字號
	
	連絡
方式
	手機：
宅：
公：
	

	E-MAIL
	
	

	通訊地址
	
	

	學歷
畢業證書(如為國外畢業證書應加蓋外交部印信)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名稱
	所/系科/組
	學位

	
	
	
	
	

	
	與應聘職類相關之學歷
	
	
	

	現職或退休前任職資料
在職/服務/退休證明
	公司/機關/學校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年資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與應聘職類相關之工作經歷
與應聘職類相關之離職/服務證明/勞保明細或其他證明文件
	公司/機關/學校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年資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與應聘職類相關之專業證照/證書
技能檢定證照/師資證書或其他證書
	證照/證書名稱
	發證機關
	發證日期
	發證字號

	
	
	
	
	

	
	
	
	
	

	
	
	
	
	

	
	
	
	
	

	專長
	應聘
職群
	應聘
班別
	教授科目

	主要專長
	次要專長
	
	
	

	
	
	
	

	

	可配合授課時段(可複選)：
	□日間  □夜間  □假日  □均可 

	自傳：請另以A4格式書寫，其內容須包含工作或教學經驗、教學計畫等。

	*本表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接續下頁

	身份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份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以下稱中彰投分署)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就所取得之個人資料(姓名、身分證資料、照片、學歷資料、電話、手機、E-mail、證書證照、工作經歷、通訊地址及個人履歷自傳等)僅作為報名參加外聘師資甄選時之資料核對及甄選作業相關資訊通知等資料處理之用，不會將相關資料移作未經本人同意之用途。
2. 本人所填具資料及檢附之佐證資料皆為真實，如有造假，同意受解聘並繳回已領取之鐘點費。如致中彰投分署受有損害，願負賠償責任，並受相關法律之處分。
3. 本人對於授課期間所知悉或持有之機密或非機密之任何物品、文件、資料、訊息、圖表、電子檔案及其傳輸資料等，均應善盡保密義務，非經本分署同意不得洩露或另做私人或商業用途；離職亦不得洩露相關內容，若未善盡保密義務，願接受相關法律責任。
4.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中彰投分署使用本人於中彰投分署所使用自行編撰之課程教材、教學媒體資料及因應教學所需之相關智慧財產產品，且為職業訓練目的之利用不需另行通知本人，並同意於本人教學時拍攝影音紀錄。上述智慧財產權之授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發行、改作、編輯、製作衍生著作及其他營利行為。本人保留隨時以書面終止授權之權利。
立書同意人：                       (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1.相關學經歷及證照(書)，或可足資證明具相關職能之文件(例:專利證書、得獎紀錄、重大貢獻等)，如未齊備者皆不採認(計)。
2.需簽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外聘師資相關規範及注意事項」、「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再任聲明書」，如未簽署則不予受理。
3.通過本分署外聘師資資格審核者，將以函文方式通知(若未通過不另通知)，並納為本分署儲備外聘師資，視各職類之授課需求聘用。


以下資料由本分署審核單位填寫，申請者無須填寫
	本分署外聘師資審查會審查結果

	符合條款
	職業訓練師甄選遴聘辦法第     條     款之資格
外聘師資管理程序書              之資格
不符合
	鐘點費/小時
	



2

